高雄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
         防疫期間教師請假類別及課務處理方式一覽表  110年5月19日
	假別
	類型
	內容說明
	課務處理方式(教務處)

	公假
	強制隔離
(確定病例者)
	一、依據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第15款規定，因法定傳染病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隔離者給予公假。
二、依據教育部人事處公告之「武漢肺炎防疫期間，公立學校教師請假說明」。
	由學校遴聘合格人員代課，並核支代課鐘點費。但因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而罹病者，不在此限。

	
	採檢期間
(通報個案者，經醫院安排採檢，接獲通知檢驗結果前不可外出期間)
	
	

	防疫隔離假
	居家隔離
	一、依據國教署109年3月6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090024290號函所示，所遺課務以調課方式處理或由學校遴聘合格人員代課，並核支代課鐘點費。
二、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，防疫隔離假，且不得視為曠職、強迫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，亦不得扣發全職獎金、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。
三、依據教育部人事處公告之「武漢肺炎防疫期間，公立學校教師請假說明」。
	教師所遺留之課務，以調課方式處理或由學校遴聘合格人員代課，並核支代課鐘點費。但因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而請此假別者，不在此限。

	
	居家檢疫
	
	

	
	集中隔離/檢疫
	
	

	
	照顧受隔離/檢疫家屬
	
	

	病假
	自主健康管理
	一、自主健康管理對象定義，應參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」所示。
二、上開自主健康管理者，倘有教育部人事處公告之「武漢肺炎防疫期間，公立學校教師請假說明」之情形，請自主健康管理病假，不列入學年度病假日數。
	一、檢附相關證明文件(如自主健康
管理通知書、自主健康管理應
注意事項、出入境證明及因公
奉派證明等)，得由學校遴聘合
格人員代課，並核支代課鐘點
費。
二、倘非屬左列情形或屬左列情形
    但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者，列
    入學年度病假日數，所遺課務
依病假規定辦理。

	家庭照顧假
	照顧家庭成員
	依據教師請假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，家庭照顧假，每學年准給7日，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。事假及家庭照顧假合計超過7日者，應按日扣除薪給，其所遺課務代課費用應由學校支付。
	一、事假及家庭照顧假合計未達7日
   者，所遺課務由教師自行處理。
二、事假及家庭照顧假合計超過7日
   者，應按日扣除薪給，所遺課務
   由學校遴聘合格人員代課，並核
   支代課鐘點費。

	防疫照顧假
	因疫情停課需照護學童
	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年2月27日總處培字第1090027627號函，該假別不支薪。
二、依據教育部國教署109年3月6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090024290號函及教育部人事處公告之「武漢肺炎防疫期間，公立學校教師請假說明」。
	1、 學校符合疫情停課標準時
1. 家長該停課期間有親自照顧12歲以下學童、照顧就讀高級中等學校（含高中、高職、五專一、二、三年級）或國民中學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子女需求者。
2. 短期補習班、幼兒園及兒童照顧服務中心等教育機構，比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規定停課者，或自主替幼兒請假者，而有照顧子女需求者。
3. 家長自主替幼兒請假者。
二、由學校遴聘合格人員代課，並核支代課鐘點費。

	疫苗接種假
	自接種之日起至接種次日24時止
	一、自110年5月5日起前往接種、接種後有不良反應情形，均可申請。
二、接種完畢，檢具「COVID-19疫苗接種紀錄卡」即可（各校不得拒絕，不予支薪）。
三、疫苗接種假係因應防疫需要的特別措施，不納入事病假計算。
	依教育部110年5月11日疫苗接種假Q&A，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申請該假別，其所遺課務代課費用由學校支付，本局110年5月12日高市教人字第11033199500號函比照辦理由學校支代課費。

	教育部110年5月18日宣布，自5月19日起至5月28日止，全國各級學校及公私立幼兒園停止到校上課，實施停課不停學。
	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5月18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00062040號及第1100062037號函辦理。
二、教育部110年5月18日新聞稿。
	一、教師：以到校為原則，但學校仍可評估網路頻寬及設備等資源情形，安排教師到校或居家線上教學之人數配置，可採同步、非同步或混成線上教學方式，並善用各項數位學習工具及影片等資源。其中教師居家線上教學者，應以下列情形為優先考量：
1.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，或有同住家人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。
2. 居住疫情警戒第三級區域。
3. 需於不同之疫情警戒區域間通勤者。
4. 懷孕者或有12歲以下小孩需照顧者。
二、兼任行政職務教師/職員
1. 依各類人員適用之請假規定准假、核給防疫隔離假或防疫照顧假者外，均應正常上班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授權各校得以居家辦公或擴大上下班時間辦理，以降低感染風險，惟仍應妥適調控行政人力以維持正常校務運作。如未配合學校依上開方式上班或授課者，仍應依規定請假。



